车辆买卖合同
项目名称：                                  
‌甲方（卖方）‌：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买方）‌：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二手车买卖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车辆基本情况
‌车辆信息‌：
· 原车牌号码：                  厂牌型号：                    
· 初次登记日期：                发动机号：                   
· 车架号（VIN码）：              行驶里程：               公里（以实际交接时里程表为准）。
‌车况说明‌：
1、 甲方确认车辆无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历史。
2、 [bookmark: _GoBack]车辆有交强险、商业险、意外险。
3、随车交付证件：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
4、一条备胎（含换胎工具）、两把该车辆钥匙。
第二条 交易价款及支付方式
‌车辆价款‌：               元人民币，（大写                           元）。
‌支付方式‌：
1、乙方于本合同签订时支付全额竞价款。
2、‌过户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三条 车辆交付与过户
1、‌交付时间‌：甲方应于签订此买卖合同并缴纳全部竞价费用后，将车辆相关证件及钥匙交付乙方。
2、‌过户手续‌：双方应于交付后3个工作日内共同办理过户登记，甲方需提供必要证件协助。
3、‌风险转移‌：车辆交付给乙方前，风险由甲方承担，签订此合同及缴纳全部竞价费用后，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 双方权利义务
‌甲方义务‌：
1、保证车辆权属清晰，无抵押、查封或债权纠纷；
    2、如实告知车辆维修、事故、违章记录等关键信息。
‌乙方义务‌：
1、按约定签订合同和竞价款项价款，逾期3日不签订合同或不支付竞价款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及时办理过户手续，确认车辆符合当地转入标准。
第五条 违约责任
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费、车辆贬值损失等，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第七条 其他约定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  方：滁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乙  方：                  


名  称：（盖章）                          名  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